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天津市政府专职消防队伍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bookmark: _GoBack]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天津市政府专职消防队伍建设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照此执行。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4年9月6日

    （此件主动公开）


— 1 —

天津市政府专职消防队伍建设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政府专职消防队伍建设管理，提高火灾预防、扑救和应急救援能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天津市消防条例》、《天津市消防安全责任制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应急管理部等13部委《关于全面推进地方政府专职消防队伍建设发展的意见》（应急〔2023〕85号）等有关政策文件，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政府专职消防队伍的建设、管理和保障等工作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政府专职消防队伍，是指除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外，由各级人民政府组建并依法承担火灾预防、扑救和应急救援工作的政府专职消防队伍。政府专职消防队伍具有公益属性。
本办法所称政府专职消防员，是指在政府专职消防队专职从事火灾扑救、应急救援，并拓展从事其他消防安全工作的人员。
第三条  市和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本行政区域内政府专职消防队伍的建设和管理，将政府专职消防队伍建设情况纳入安全生产巡查范围，确保队伍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第四条  市和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协调配合，齐抓共管，合力做好政府专职消防队伍建设保障工作。消防救援机构负责建队规划、人员招录、管理训练和调度指挥等工作；人社、医保部门负责指导用人单位依法依规为政府专职消防员缴纳社会保险；财政部门负责根据实际情况研究制定队伍经费保障政策；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负责受理审核烈士评定申请、落实抚恤待遇等事项；其他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和政策规定，支持政府专职消防队伍建设发展。
第五条  政府专职消防队和政府专职消防员在火灾预防和扑救、应急救援、消防宣传培训教育、消防科技研究、消防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等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或者取得显著成绩的，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队站建设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结合经济发展和消防工作需要建立政府专职消防队，加强城市灭火救援能力建设，健全乡镇村灭火救援力量体系。
第七条  政府专职消防队的站点规划选址应当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产业布局，在建筑标准、消防车辆、器材装备、人员配备等方面，应当按照《城市消防站建设标准》（建标152—2017）、《城市消防站设计规范》（GB51054—2014）和《乡镇消防队》（GB/T 35547—2017）等国家有关标准和规定执行，有条件的地区可以执行普通站或者特勤站建设标准。
第八条  政府专职消防队投入执勤前，应当报所在地的区级消防救援机构验收，验收合格的报市消防救援机构备案。
政府专职消防队投入执勤后，确需撤销、整合、更名及调整负责人的，其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征求所在地的区级消防救援机构意见，报市消防救援机构备案。
第九条  市消防救援机构负责指导全市政府专职消防队伍建设和管理等工作，并将其纳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执勤训练考核体系，统一调度指挥。

第三章  队伍管理

第十条  政府专职消防队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扑救火灾和其他以抢救人员生命为主的应急救援工作；
（二）开展防火巡查、消防安全宣传教育等火灾预防工作；
（三）制定火灾扑救、应急救援预案，定期组织演练；
（四）保护灾害事故现场，协助有关部门调查火灾事故原因；
（五）掌握责任区域内的道路、消防水源、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和重点部位等情况，定期维护保养消防车辆及器材装备，建立相应的消防业务资料档案；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十一条  政府专职消防队纳入市级消防救援机构调度指挥体系，由市消防救援机构统一划分火灾扑救和应急救援任务辖区。
政府专职消防队实行24小时驻勤备战，接到市消防救援机构统一调度命令后应当立即赶赴现场，开展火灾扑救和应急救援等工作。
第十二条  市、区消防救援机构应当参照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执勤备战和业务训练有关规定，规范政府专职消防队战备、训练、工作、生活等秩序，统一建制称谓、内务设置、门牌标识、服装标志等。
第十三条  政府专职消防队伍建设应坚持职业化、专业化特点，坚持战斗力标准，建立完善执勤备战、业务训练和灭火救援等机制，强化训练演练和灭火救援准备，严格落实安全工作措施，并定期组织政府专职消防员到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跟班轮训。
第十四条  各区消防救援机构应当推动政府专职消防队健全党团组织，加强对政府专职消防员的思想政治教育。政府专职消防队应当依法建立工会组织，维护政府专职消防员合法权益。

第四章  人员管理

第十五条  市消防救援机构应当科学编制政府专职消防队用人计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各级消防救援机构应采取公开招聘等方式招录政府专职消防员，并依法签订劳动合同，严禁采用劳务派遣用工。政府专职消防员招录的具体办法由市消防救援机构制定。
第十六条  政府专职消防员实行岗位等级管理，岗位等级由低到高分为五级，分别对应国家职业资格的相应等级。岗位等级内细化设档，薪酬待遇与岗位等级挂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有关规定，经批准后政府专职消防员可执行不定时工作制或轮值班制，并保证每周至少休息两天。
第十七条  政府专职消防员实行入职、在岗、选拔和晋级培训。入职考核合格并取得由消防行业技能鉴定机构颁发的“消防员”、“消防设施操作员”职业资格证书，或者国家职业资格相应等级证书后方可上岗。
建立健全政府专职消防员考核制度，由消防救援机构按管理权限组织实施。考核结果和取得国家职业资格相应等级证书情况，作为薪酬待遇、奖惩、选拔、晋级等主要依据。具体考核办法由市消防救援机构制定。
第十八条  政府专职消防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消防救援机构可与其解除劳动合同：
（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二）严重违反消防救援机构规章制度的；
（三）严重失职给消防救援机构造成重大损害的；
（四）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第五章  保障机制

第十九条  市和区人民政府应当科学编制并严格落实消防专项规划，预留消防用地，城市更新提升改造时应当根据需要将小型消防站统一纳入建设规划，并与国土空间规划相衔接。纳入消防专项规划的消防用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或者擅自改变其使用性质。
第二十条  政府专职消防队伍经费应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标准及规定执行，由市、区两级财政部门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分级保障并负责管理。对于交由消防救援机构管理的政府专职消防队伍经费，消防救援机构应当将其纳入部门预算，与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经费分开核算，专款专用。通过消防救援机构部门预算经费建设、购置的由政府专职消防队使用的基础设施、车辆装备等各类资产，由消防救援机构按照中央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规定统一登记管理，按程序做好资产配置、处置等工作。
第二十一条  市消防救援机构会同市人社、财政部门，结合政府专职消防员职业特点，参考人力资源市场相关职业工资水平，合理确定政府专职消防员工资、津贴、补贴、奖金等薪酬待遇，并实施动态调整。
第二十二条  市、区消防救援机构应当依法为政府专职消防员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生育、工伤、失业等社会保险，缴存住房公积金；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按照灭火救援和训练演练工作需要为政府专职消防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补充医疗保险等商业保险；按照《消防员职业健康标准》（GBZ221—2009），落实政府专职消防员岗前、在岗、离岗、应急职业健康检查，建立职业健康档案。
第二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为符合相应条件的政府专职消防员优先办理落户、子女入学入托和保障性住房。
第二十四条  消防救援机构和人社部门、工会等相关单位，应积极组织政府专职消防队伍开展职业技能竞赛，按规定对优胜者颁发获奖证书、奖牌。
市消防救援机构会同市人社部门，做好政府专职消防员职业技能培训工作，为政府专职消防员离队转岗、再就业创造有利条件。
第二十五条  合同期内的政府专职消防员因工受伤、致残或者死亡的，应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进行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落实工伤保险待遇。符合烈士申报条件的，按照《烈士褒扬条例》规定程序申报。鼓励各区建立公益性基金，对因工伤残、牺牲和被评为烈士的政府专职消防员给予经济补助。
第二十六条  市级有关部门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法》和相关政策规定，对列入《免征车辆购置税的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目录》的消防车免征车辆购置税。消防车、消防艇前往执行火灾扑救或者应急救援等任务的，应免收停泊、通行等费用。政府专职消防队执勤消防车辆应按照特种车辆登记和管理，可安装使用警报器和标志灯具，涂装消防救援专用标志。
第二十七条  对应当按本办法建立但未建立政府专职消防队，或者违反本办法第八条规定擅自撤销、整合、更名及调整政府专职消防队负责人的区人民政府或者乡镇人民政府，由上级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给予通报批评。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市消防救援机构承担具体解释工作。








